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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9-019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计划

自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所用资金不

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公司于 2019年 2月 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关于完

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截至 2019年 2月 15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

诺期限内实施完毕。自 2018年 6月 22日至 2019年 2月 15日，刘兵先生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 4,233,0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累计增持金额 10,113.80 万元。具体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 

2、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前，刘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8,17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9%。 

3、刘兵先生在本次计划增持前 12个月内未发生增持公司股票情形；本次计

划增持前 6个月内未发生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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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所用资金不

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刘兵先

生将通过自有资金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刘兵先生基于对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

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计划自 2018年 6月 21日起未来 12个月内完成。

若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续停牌 10 个

交易日以上（含 10个交易日），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 

6、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 

7、本次增持锁定期限：在增持期间、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情况 

刘兵先生于 2018年 6月 22日至 2019年 2月 15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233,086股，具体明细如下：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 

2018 年 6月 22 日 38.14 25.99 991.22 0.0857% 

2018 年 6月 25 日 71.5042 26.33 1,882.86 0.1607% 

2018 年 7月 5 日 10.00 25.50 255.00 0.0225% 

2018 年 7月 6 日 15.15 25.50 386.48 0.0340% 

2018 年 7月 9 日 11.5905 25.64 297.21 0.0260% 

2018 年 7月 12 日 2.8399 25.79 73.25 0.0064% 

2018 年 7月 13 日 2.00 25.75 51.50 0.0045% 

2018 年 7月 16 日 2.4700 25.69 63.45 0.0056% 

2018 年 7月 17 日 1.2898 25.82 33.30 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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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月 18 日 3.00 26.01 78.04 0.0067% 

2018 年 7月 20 日 16.76 25.97 435.25 0.0377% 

2018 年 8月 22 日 4.90 24.83 121.67 0.0110% 

2018 年 8月 23 日 9.25 24.81 229.49 0.0208% 

2018 年 8月 24 日 1.23 24.61 30.27 0.0028% 

2018 年 8月 29 日 2.80 24.81 69.47 0.0063% 

2018 年 8月 30 日 2.74 24.81 67.98 0.0062% 

2018 年 8月 31 日 11.84 24.598 291.24 0.0266% 

2018 年 9月 3 日 1.26 24.563 30.95 0.0028% 

2018 年 9月 4 日 1.00 24.96 24.96 0.0022% 

2018 年 9月 6 日 4.00 24.83 99.33 0.0090% 

2018 年 9月 7 日 1.00 24.710 24.71 0.0022% 

2018 年 9月 10 日 2.00 24.415 48.83 0.0045% 

2018 年 9月 18 日 1.00 24.55 24.55 0.0022% 

2018 年 9月 19 日 4.00 24.91 99.65 0.0090% 

2018 年 10月 31 日 4.00 22.217 88.87 0.0090% 

2018 年 11月 1 日 2.00 22.105 44.21 0.0045% 

2018 年 11月 2 日 5.00 22.474 112.37 0.0112% 

2018 年 11月 5 日 4.16 22.28 92.69 0.0093% 

2018 年 11月 6 日 3.3778 22.127 74.74 0.0076% 

2018 年 11月 13 日 4.42 23.26 102.82 0.0099% 

2018 年 11月 14 日 12.944 23.08 298.70 0.0291% 

2018 年 11月 20 日 5.00 22.56 112.82 0.0112% 

2018 年 11月 21 日 8.52 22.40 190.83 0.0191% 

2018 年 11月 23 日 21.9841 21.63 475.48 0.0494% 

2018 年 11月 27 日 8.45 21.60 182.56 0.0190% 

2018 年 12月 3 日 4.73 22.07 104.37 0.0106% 

2018 年 12月 5 日 5.00 21.95 109.75 0.0112% 

2018 年 12月 10 日 3.00 21.45 64.35 0.0067% 

2018 年 12月 17 日 11.14 21.80 242.86 0.0250% 

2018 年 12月 25 日 9.6621 20.85 201.46 0.0217% 

2018 年 12月 28 日 8.201 20.77 170.33 0.0184% 

2019 年 1月 10 日 8.24 21.25 175.10 0.0185% 

2019 年 1月 14 日 9.5 20.99 199.40 0.0213% 

2019 年 1月 17 日 11.9652 21.15 253.12 0.0269% 

2019年 1月 28 日 8.00 21.48 171.85 0.0180% 

2019 年 1月 29 日 5.00 21.08 105.38 0.0112% 

2019年 2月 11 日 9.00 22.19 199.72 0.0202% 

2019 年 2月 12 日 13.19 22.21 292.94 0.0296% 

2019 年 2月 13 日 14.06 22.31 313.61 0.0316% 

2019 年 2月 15 日 1.00 22.81 22.81 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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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423.3086 23.89 10,113.80 0.9513%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比例 

刘  兵 188,179,200 42.29% 192,412,286 43.24% 

注：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余洪先生自 2018 年 9 月 6 日起担任公司监事，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故将其所持有

的尚未解除限售的 6.6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45,063,000股变更为 444,997,000 股。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19年 2月 15日，刘兵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233,0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累计增持金额

10,113.8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诺期限内实施完毕。 

公司股东、董事刘云华女士和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刘义先生作为刘兵先

生的亲属，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属于刘兵先生的一致行动

人。刘兵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刘云华女士和刘义先生没有增持计划。本

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刘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2,412,2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24%；刘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2,713,086 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 79.2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刘  兵 192,412,286 43.24% 

2 刘云华 121,968,000 27.41% 

3 刘  义 38,332,800 8.61% 

合   计 352,713,086 79.26% 

五、律师核查意见 



5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

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有关规定，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2、刘兵先生在增持公司股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所

作的各项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完成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刘兵先生承诺：将严格按相关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增持计划完成后 6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七、备查文件 

1、刘兵先生《关于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